长武县城市更新专项规划（2026-2030）编制项目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需求

（一）采购项目概况：为认真贯彻落实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、省住建厅等5部门《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若干措施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依据我县国土空间规划，在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基础上，分析现状与存量资源，综合评估更新潜力，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，科学合理划定城市更新片区，确定城市更新五年期的总体目标、重点任务、建设项目和实施时序，建立完善“专项规划－片区策划－项目实施方案”的规划实施体系，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采购项目实施必要性论述：一是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的要求。从党的二十大到二十届三中全会，均对城市更新工作提出要求。2025年5月15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，为城市更新工作指明方向。编制专项规划，是地方政府响应中央要求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 行动。二是适应新阶段城市发展建设的需求。当前，我国城市发展已从“增量扩张”转向“存量优化”阶段，传统“摊大饼”式外延增长难以为继，城市发展面临多重挑战。专项规划能够系统梳理城市现状问题，明确城市更新重点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转型。三是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抓手。城市更新涉及住建、自然资源、财政等多部门，以及政府、企业、居民等多元主体，内容涵盖既有建筑、老旧小区、完整社区、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、城市功能、基础设施、生态修复、历史文化保护等多个方面。编制专项规划能够统筹城市更新涉及的部门、主体及内容，是开展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抓手，提升工作效率与综合效益。四是争取中省相关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。城市更新需大量资金投入，仅靠地方财政难以覆盖，需依托国家及地方政策资金支持。编制完成的专项规划能够作为城市更新项目实施，申请中省资金、专项债和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的依据，能够进一步保障城市更新工作的顺利实施。
（三）采购项目实施依据：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、省住建厅等5部门《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若干措施》（陕建发〔2025〕125号)、省住建厅《关于印发<陕西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>的通知》（陕建发〔2025〕123号）。
（四）采购项目需实现目标：一是明确城市更新总体战略目标。紧密衔接城市中长期发展战略需求，提出城市更新战略重点与总体思路，结合长武实际，确定城市更新五年期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。二是确定城市更新重点任务。从城市更新总体目标出发，针对既有建筑更新改造利用、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、完整社区建设、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改造、城市功能完善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、城市生态系统修复、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八大类重点任务，提出更新规划内容。三是制定更新片区指引。科学划定城市更新片区，以城市更新资源为基础，衔接详细规划单元边界、行政界线、权属边界、完整社区、山体河流等自然边界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边界划定，确定更新片区类型，提出更新片区指引，明确片区更新目标和定位，提出更新模式及更新内容。四是建立项目库。依据上位规划要求、县城发展方向和建设需求，根据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建立项目库，明确项目名称及类型、项目内容、项目规模、资金来源与投融资安排实施时序等，为制定县城更新年度计划提供项目储备。

（五）采购项目需求清单：

	序号
	项目
	规格
	功能配置描述
	执行标准
	数量

	1
	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成果
	规划文本

文本、规划图表、其他支撑材料
	/
	陕西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
	1

	2
	城市更新片区策划成果
	规划文本

文本、规划图表、其他支撑材料
	/
	陕西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
	1

	3
	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方案成果
	文本、重要图表、其他支撑材料
	/
	陕西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
	1


（六）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、解决方案、组织方案
1、采购标的实现的功能：提供合法依据与行动纲领、优化资源配置与空间品质、引导市场预期与激发投资活力、促进公平共享与社会融合等。

2、采购标的的应用场景：政府管理与决策支持、区域更新与片区改造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升、市场开发与投资引导、生态修复与绿色更新、社区治理与公众参与、智慧城市与数字化管理等。
3、采购标的需实现的采购目标：核心战略与管理目标、空间与功能优化目标、经济与实施可行性目标、社会与治理协同目标等。


